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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因應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之一修正公布工程採購契約案件爭議處
    理方式，爰訂定本注意事項，作為交通部暨所屬各機關（構）（以下
    簡稱「機關」）之參考。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工程採購」，指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二條及第七條第
    一項等規定所訂範圍；採購案件性質如難以認定其歸屬，應依政府採
    購法第二條及第七條第四項等規定判斷之。

三、機關得於協議、調解或仲裁程序開始前成立「採購履約爭議處理小組
    」，審視契約內容及履約、驗收紀錄等各項文件，並於法定期間屆至
    五日前，研提處理建議，作為機關首長決定之參考。
    前項小組成員應包括爭議案件主要承辦單位人員、主管及會計、政風
    等單位代表，另得邀請其他具法律或工程相關專業人員共同參與；於
    調解或仲裁程序終結且無待處理事項時解散。

四、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案件，自公開閱覽、規劃設計、驗收付款及移交後
    保固等階段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確實瞭解工程之工地實際狀況，以確保規劃設計之工程在技術上
        合理可行。
  （二）設計圖說與施工現場狀況應一致，並應與計價相符，不應錯漏。
  （三）對於材料、設備之技術規格不得有限制競爭之情形。
  （四）招標資訊應力求公開透明，並鼓勵有意參與投標廠商至工地現場
        勘查。
  （五）對於招標文件內容及程序，應隨時檢視並修正之，如有錯漏，亦
        應即補正。
  （六）履約階段，機關應於開工前提供用地，並應督促廠商依契約所訂
        期限提出施工計畫、開工、按圖施作、如期如質完成；遇有施工
        障礙，應即採取應變措施，如屬機關與廠商間無法協議解決爭議
        者，應促請廠商儘速進行爭議處理，以減少雙方損失。
  （七）機關應按時估驗付款。
  （八）如係委託顧問公司辦理監造，機關應落實督導監造顧問公司履行
        責任。

五、機關除應強化採購契約管理，對採購爭議尋求合理之解決外，宜參照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訂定工程採購契約
    內容，並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契約內容對於機關與廠商間之權利義務，應力求公平合理，避免
        有偏頗或偏袒之虞。
  （二）對於工程採購履約期限、契約價額、工程品質及違約金等常見履
        約爭議事項，應明確規範。
  （三）有關契約變更設計、展延工期條件、天災事變或其他障礙事由發
        生等處理規定應完整詳盡，避免爭議。



  （四）契約應訂明機關與廠商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
        ，考量公平利益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
  （五）契約內容約定公開仲裁程序及仲裁判斷書。
  （六）訂定仲裁人選任方式。

六、機關為處理採購案件爭議，得委任律師處理，有關律師之委任應依政
    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七、機關得整合同類型爭議標的之調解、仲裁、訴訟案件之審議或判斷結
    果，研討歸納分析原則性做法，作為其他類似案件之協議、調解或仲
    裁之參據，並納入爭議案件之陳述意見書類。

八、有關辦理工程採購全部流程之招標、決標、訂約、履約等各期間之各
    種文件（例如監工日誌、施工圖說、圖畫照片）、電磁紀錄檔案（例
    如錄音、錄影、光碟、傳真、電子郵件、存證信函…等）或機關內部
    之簽呈文件等，除係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必須保存之採購文
    件，應依「採購文件保存作業準則」規定辦理外，應彙整管理，完整
    備份異地保存，俾利日後調解、仲裁時之舉證，維護機關應有權益。

九、對於公開閱覽階段，民眾、廠商所提意見，或採購程序中廠商提出之
    異議或爭議，機關應詳細說明並立即研議處理，減少或避免爭議擴大
    。

十、機關就廠商所提履約爭議事項內容，得由「採購履約爭議處理小組」
    研提意見供參，如機關與廠商無法達成協議者，始得向採購申訴審議
    委員會申請調解。

十一、協議調解過程雙方對於工程專業技術有重大歧異時，得評估辦理工
      程鑑定。

十二、調解會議除得委由律師提供法律意見外，機關應指派對爭議具相當
      瞭解之資深高階工程司與主辦工程人員出席說明、釐清爭點，避免
      調解委員有誤判案情之可能。

十三、調解過程認雙方對於權益之主張差距過大，或調解委員所提建議有
      違工程先例或法院判決（例）時，應於調解會議當場充分說明，並
      於會後書面補陳理由。

十四、機關於調解程序中，遇有廠商提出不合理或不合法主張時，應主動
      、積極適時提出事證與說明，以維護機關權益；並應對調解委員或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所作調解建議或方案之內涵有充分認知，為同
      意與否之適當考量。

十五、機關對於調解建議或方案之同意與否，應充分評估下列事項：
    （一）依據廠商於調解程序所為之主張，評估仲裁判斷結果機關可能
          支付費用及其他增生費用（例如利息）。
    （二）參考第五點之機關研析歸納相同類型爭議標的之調解、仲裁、
          訴訟案件之審議或判斷結果。



    （三）其他與公共利益或機關權益有關事項。

十六、機關如不同意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應擬具不同意之依據及具體理
      由，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之三第二項及八十五條之四第四項規
      定，報請上級機關核定，並以書面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及廠商說
      明理由。

十七、機關為因應仲裁案件，得考量機關特性及需求及仲裁人品格操守，
      建立仲裁人資料庫。
      有關仲裁人資料庫名單之增刪，得依仲裁案件之仲裁判斷結果定期
      檢討。

十八、機關選任仲裁人，得由「採購履約爭議處理小組」審酌案件具體內
      容及重要爭點，自仲裁人資料庫中遴選具相關專業背景知識人員，
      作為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選定之參考。

十九、機關選定仲裁人後，發現仲裁人有仲裁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事
      之一者，得依該條規定請求迴避；廠商選定仲裁人者，亦同。

二十、選定仲裁人後發現仲裁人有違反迴避規定者，構成仲裁法第四十條
      第一項第五款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機關得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
      ；如發現仲裁人有接受期約、賄賂之行為，應依刑法相關規定，移
      請檢調機關偵辦。


